附件3：
评审方案
1、评审步骤：评审小组对响应文件的评审分为初审（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详见响应文件模版参考内容）和详细评审，初审通过才进入详细评审环节。

2、详细评审时，根据评分表的内容，评审小组各成员应当独立对每个有效响应的文件进行评价、打分，从商务技术和价格方面进行综合评审。各成员评分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该供应商的商务技术得分。得分按四舍五入规则，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

3、评审总得分＝商务技术得分+响应报价得分　　

4、评审小组按评审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名第一的推荐为第一成交候选人，排名第二的供应商为第二成交候选人，排名第三的供应商为第三成交候选人。出现综合总得分并列时，按下列顺序比较确定：（1）报价（由低到高）；（2）商务技术评分（由高到低）。如以上都相同的，由全体评委投票确定名次。

5、响应文件的澄清

评审期间，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审小组可以书面形式（应当由评审小组专家签字）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纠正，但不得允许供应商对响应报价等实质性内容做任何更改。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纠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其授权的代表签字，并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有关澄清的答复均应由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的书面形式作出。供应商的澄清文件是其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

6、评审专家按照总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中选人名单。排名第一的推荐为第一成交候选人。如果推荐的第一成交候选人向采购人来书面函退出或违反采购文件规定或不能履行合同的，则采购人视为该第一成交候选人放弃成交资格。则采购人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可按中选人排名顺序依次确定递补中选人资格，或重新组织采购。

附表：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脑出血内镜手术系统采购项目（二次）评分表
	项目
	评审因素
	评分细则
	分值

	商务技术部分
	一般条款响应程度
	对用户需求书中“二、技术要求”不带“★”号及不带“▲”号的技术参数要求的满足程度进行评审（共14小项）。每完全响应或优于一处得2分，全部满足“二、技术要求”中不带“★”号不带“▲”号的一般技术参数，得28分。

注：①响应文件中提供技术指标相应的技术支持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响应供应商或生产厂家公章（技术支持文件不限于原厂彩页证明文件、技术白皮书、产品功能界面截图、检测报告等），如采购需求有具体要求，以具体要求为准。②所提供的支持文件应包括所有参数，并有清晰的说明，提供的证明材料如果是英文的必须提供有资质的单位翻译成的中文材料，以翻译后的中文材料内容为准。如评审小组无法从所提供资料中判断参数是否符合要求的，视为负偏离。③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不得分。
	28分

	
	业绩材料
	供应商提供每份有效项目业绩得0.5分，最高不超过5分。（有效项目业绩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供应商或所投设备制造商签订的合同，业绩内容要属于同品牌同类设备，合同签订时间须由2023年1月1日起至响应截止时间止。）

注：①响应文件中提供业绩的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含合同首页、盖章页、项目内容）并加盖供应商公章；②同类项目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③未按要求提供的同类项目业绩不得分；④如评审小组无法从供应商所提供材料中判断是否符合要求的，视为未按要求提供。
	5分

	
	所投货物配置、选型及性能
	根据供应商的货物配置、选型及性能进行评审：

1.所投货物配置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文件要求，稳定性、操作便利性、选型及性能非常好的，得12分；

2.所投货物配置基本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稳定性、操作便利性、选型及性能良好的，得8分；

3.所投货物配置部分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稳定性、操作便利性、选型及性能一般的，得4分；

4.未提供的，不得分。

注：提供设备配置清单或体现供货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如相关认证、技术说明书或有效检验报告等证明材料，不按要求提供不得分。
	12分

	
	总体实施方案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总体实施方案（含供货方案、安装、检测、详细配置、培训方案等）进行评审：

1.总体实施方案内容详细，可操作性强，能完全满足采购需求及项目实施要求，得12分；    

2.总体实施方案内容较详细，可操作性较强，基本满足采购需求及项目实施要求，得9分；     

3.总体实施方案内容较简单，可操作性一般，对采购需求响应一般，得 6分；    

4.总体实施方案内容较差、无针对性，无法满足采购需求，得3分；
5.未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12分

	
	售后服务方案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含保修、维护、服务承诺，应急方案等）进行评审：
1.有详细具体可行的保修、维护、服务承诺，处理问题能力强，应急措施方案非常周全、详尽、可行，得13分；

2.有比较详细具体可行的保修、维护、服务承诺，应急措施方案比较周全、详尽、可行，得9.5分； 

3.保修、维护、服务承诺可行性一般，应急措施方案可行性一般，得6分；

4.保修、维护、服务承诺不可行，应急措施方案不可行，得2.5分；

5.未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13分

	价格部分
	响应报价
	响应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响应报价）×价格分值

（注：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响应价格最低的响应报价为评审基准价。最低报价不是成交的唯一依据。）
	30分

	合计
	100分


